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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

财 政 局 文 件
柳财处〔2023〕21 号

柳州市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 事 人：北京教培师训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: 张明高

地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 25 号 18 幢四层 401

2023年5月29日广西泰慧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组织了柳

州市教育局 2023 年培训项目第一批采购项目（编号：

LZZC2023-G3-990098-THGC）公开招标。当事人在参加此项目投

标活动中存在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行为。

今查明，当事人在被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限内，参加

了柳州市教育局 2023 年培训项目第一批采购项目（编号：

LZZC2023-G3-990098-THGC）投标，涉嫌提供虚假《投标声明》。

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

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“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处以采购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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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

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

收违法所得，情节严重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（一）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

成交的”的规定，该项目中标、成交无效。根据《广西壮族自

治区财政行政裁量权实施办法及行政裁量权基准的通知》（桂财

规〔2023〕5 号）中对供应商政府采购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裁量

标准，当事人的违法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社会影响较小，

符合“从轻处罚”裁量阶次。

根据以上事实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

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一、处以参与该政府采购项目采购金额 1047000.00 元千分

之五的罚款，即人民币 5235.00 元，罚款上缴市国库。

二、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从即日起一年内禁止参加政

府采购活动，并予以公告。

上述罚款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入柳

州市财政局处罚专户：

户名：待报解预算收入

账号：200300000003278001

开户行：国家金库柳州市中心支库

逾期缴纳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

二条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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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柳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决定书

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柳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诉讼

或行政复议期间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逾期不申请复议

或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将申请人民

法院强制执行。

柳州市财政局

2023 年 12 月 21 日

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柳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21 日印发


